
上海冷链物流公司 上海至重庆冷冻货运公司 保鲜物流 诚信服务

产品名称 上海冷链物流公司 上海至重庆冷冻货运公司
保鲜物流 诚信服务

公司名称 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上海冷冻食品:全程打冷
上海冷链运输:保证时效
上海冷藏产品:上海冷运

公司地址 全国服务

联系电话 17280155564 17280155564

产品详情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补充遴选申报2022-2023年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支持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商务、财政主管部门：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进一步促进冷链物流发展的
通知》（财办建〔2022〕36号）精神和《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关于加强服务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的函》（
财建便函〔2023〕255号）关于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有关要求，结合我省2022年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使用实际情况，为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专项资金对我省开展农产品供应链体系
建设的引导作用，经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共同研究，现将补充遴选申报2022-2023年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
设支持项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支持方向和内容按照“强节点、建链条、优网络”的工作思路，结合我省农产品冷链物流强链补链
三年计划，以农产品集散地和销地为重点，突出强化“长株潭”经济圈冷链集散能力，兼顾提高我省大
湘西地区农产品冷链集散能力，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和带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我省农产品冷链物流体
系建设，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推动我省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高质量发展。引导支持的主
要方向和内容如下：（一）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流通能力建设。在集散地、销地支持农产品批发市
场冷链流通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鼓励建设一批公共冷库、中央厨房等设施，配置一批技术**、节能环保
的冷藏车，加快绿色、高效、低碳、节能冷藏设施应用，建立覆盖农产品储存、加工、运输、销售等环
节的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增强流通主渠道冷链服务能力。一是鼓励新建或改造一批标准化、智能化公共
冷库，强化产地预冷、仓储保鲜、分级分拣、产地直销和错峰销售等能力，减少农产品产后损失。二是
鼓励新建一批中央厨房，配齐鲜活农产品生产加工、分拨配送等设施设备，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处理水平
，实现优质优价。三是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集展示、交易仓储、加工、配送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采
购、分销配送中心。四是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冷链流通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信息追溯体系
，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检验检测和溯源等设施设备，严把农产品入市质量安全关。（二）支持提高



冷链物流重点干支线配送效率。在销地支持农产品流通企业、冷链物流企业等改扩建冷链集配中心和低
温配送中心，集成流通加工、区域分拨、城市配送等功能，推广智能化移动式预冷库的应用，打通冷链
“先一公里”，补齐运输过程及两端冷链物流设施短板，夯实冷链物流运行体系基础，提高冷链干线与
支线衔接效率。一是重点聚焦肉类、水果、蔬菜、水产品、乳品、速冻食品等六大主要生鲜食品，鼓励
相关产业企业分类建设相应要求标准的冷库和配置相关设施设备，优化冷链服务流程与规范，提升化冷
链物流服务能力。二是鼓励农产品流通、冷链物流等企业建设具备集中采购、低温加工、跨区域配送能
力的鲜活农产品配送中心和中转保鲜库，建立面向销售终端的一体化冷链物流快速调配体系。三是鼓励
和引导农产品流通企业、冷链物流等企业升级改造或新建一批符合实际的标准化设施，配置和使用笼车
等运载单元以及蓄冷箱、保温箱等单元化冷链载器具，并作为采购订货、收验货的计量单元，实现冷链
运输全程“不倒托”“不倒箱”，推动农产品冷链技术装备标准化，促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各环节有序衔
接，减少流通环节损耗。（三）支持完善农产品零售终端冷链环境。一是鼓励连锁商超、农贸市场、菜
市场、生鲜电商等流通企业在城市供应链末端加快果蔬、肉禽水产等社区门店建设，并支持在销售终端
完善相关冷链物流设施设备。二是鼓励各类农产品流通企业围绕“做优做香湖南饭”、打造预制菜产业
链，大力发展“生鲜电商+冷链宅配”“中央厨房+食材宅配”等新业态新模式，支持建设改造前置仓等
末端冷链配送网点，配备移动冷库（冷箱）或建设冷链物流快递专柜，大力发展城市“后一公里”低温
配送，提高冷链物流终端配送效率，进一步增强冷藏保鲜等便民惠民服务能力。

本次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仅支持申报项目的冷链物流建设内容，非冷链物流建设内容不予补
助。

二、支持方式为确保专项资金执行率，按照“总量控制、奖优罚劣”的原则，以市州为单位分配申报新
增有效投资额度；为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按照“先验后补、据实分配”的原则，对已
完成建设并验收且投入运营的建设类项目在验收后实施“事后奖补”。三、支持标准以奖补资金总额占
验收后核定的全省新增有效投资总额比例为基准，有所差异化确定不同类型项目支持比例。单个项目以
奖代补比例不超过核定项目新增有效投资总额的30%，且对同一企业奖补总额多不超过500万元。四、项
目申报条件（一）项目申报单位原则上应为项目主体所有人或与项目主体所有人签订自2022年开始5年以
上运营合同的运营管理单位。（二）项目申报单位须为注册地、纳税地在湖南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备行业相关的经营资质和条件，诚信守法经营的企业或农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三）项目申报单位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管理规范，信用良好，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并对新增有效投资
资金实行专账管理。无违法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记录，无重大民事、经济纠纷记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无重大警告警示信息。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责任事故，未
发生逃废债务、拖欠缴纳税款和社保基金等失信行为。（四）统筹考虑2022年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对企
业运营及项目建设造成不利影响的客观实际，本着服务企业发展、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的目的，申报补助
的新增有效投资内容发生时间设定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以新增有效投资内容对应的发票和
银行转账支付凭证时间为准），新增有效投资额不得低于100万。重大项目采取分期建设的，只对在上述
时间段内完成的相关建设内容和投资进行补助。（五）此次申报不再支持已获得过各级财政资金支持的
项目，杜绝同一项目重复申报、多头申报、重复支持。2022年已申报财政资金支持但因疫情等不可抗力
因素影响，未实际获得补助的项目可继续申报，但须由市州商务主管部门统一作出专项说明。（六）此
次申报不再支持已获得过2022年度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资金支持的项目单位新增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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